
武汉兴图新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

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

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等法律法规及《武汉兴图新科电子股份有限

公司章程》(以下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)的相关规定,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,

在审阅有关文件资料后,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的相关事项,基于独立判

断的立场,作出如下独立意见：

关于公司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独立意见

经核查，我们认为：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，管理并使用募集

资金，公司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同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相符。同意公司董事

会出具的关于公司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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